

关于调整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
决策草案说明

1、 决策的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管理，合理确定公租房租金，本着“动态管理、适时调整”的原则，同时为保障我县低收入群体，外来新入职居民等住房困难群体基本居住需求，兼顾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维护，运营管理合理成本，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精准调整租金标准，既确保租金可负担性，分配公平性，又推动公共租赁住房良性循环运营，切实发挥住房保障政策兜底作用。
二、决策依据及参考材料
（一）决策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自治区公租房管理办法》（新政办发〔2019〕124号）有关规定。
（二）决策参考
县发改委聘请第三方新疆正信联合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共租赁住房2024年平均定价总成本进行成本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成本测算报告》和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的《关于对公租房的价格进行调整请示》。
三、决策的主要内容
（一）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相关规定，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新疆正信联合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我县公租房租金成本进行了核算，并形成了《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成本测算报告》。经审核，核定公共租赁住房总面积为76.13万平方米，核定76.13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总成本为5190.03万元，核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单位成本为5.68元/平方米/月。
（二）拟调价方案
县城公租房租金标准：
[bookmark: OLE_LINK7]1.低保户、残疾人（一级、二级）、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家庭租赁价格按照1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2.低收入家庭租赁价格按照3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GoBack]3.行政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按照工作年限分类分档收取租金，其中在皮山工作3年以内（含3年）按照3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工作4-5年（含5年）按照5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工作5年以上按照6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4.政府引进人才、来皮挂职干部、上级组织部门任职或下派的干部租赁价格标准为3元/月/平方米。
5.其他符合条件人员租赁价格按照6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6.按相关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符合优抚或照顾对象的，参照低收入家庭标准收取租金。
乡（镇）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1.乡镇公共租赁住房价格按照2元/月/平方米。
2.乡镇产业园租赁价格按照3元/月/平方米。
3.驻村干部居住的村级公共租赁住房免收租金。
4.非乡镇工作人员租赁价格按照6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工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1.园区企业就业人员或其户籍内家属为低保户、残疾人、城乡特困供养人员的按照1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2.低收入家庭按照2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bookmark: OLE_LINK12]3.一般户夫妻双方均在园区就业的按照2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4.一般户夫妻双方有一人在园区就业的按照3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bookmark: OLE_LINK13]5.非园区就业人员，不在园区企业就业在园区居住的按照3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6.国家公职人员按照工作年限分类分档收取租金，其中在皮山工作3年以内（含3年）按照3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工作4-5年（含5年）按照5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工作5年以上按照6元/月/平方米收取租金。
四、履行起草决策程序时间步骤的情况
一是县发改委于2025年10月13日通过发函形式征求县委组织部、县住建局、民政局、教育局、人社局、卫健委、新城街办、老城街办、工业园区和15个乡镇单位的意见。二是于2025年10月22日在皮山县人民政府官网上公示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听证会相关事宜，并于2025年11月26日在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楼会议室召开听证会。三是于2025年12月8日在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楼会议室召开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专家论证会。四是县发改委于2025年12月12日对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出具风险评估报告。五是2025年12月16日皮山县法律顾问对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出具法律审核意见。县发改委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党组会对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事宜进行讨论表决，并于2025年12月16日出具合法性初审意见。六是2026年1月12日完成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七是2026年1月24日经皮山县人民政府2026年第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
五、各方意见及采纳情况
一是县发改委通过发函形式征求县委组织部、县住建局、民政局、教育局、人社局、卫健委、新城街办、老城街办、工业园区和15个乡镇单位的意见，其中，巴什兰干乡人民政府认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拟调整标准较高，并提出较现行租金标准更低的价格，但根据县发改委委托第三方成本监审企业对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成本进行监审，出具的《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成本测算》，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平均成本为5.68元，巴什兰干乡人民政府提出的价格远远无法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偿还需求和运营企业基本经营。因此综合考虑未采纳该意见建议，其余单位均无意见建议。二是县发改委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听证会，39名有表决权的参会代表（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0名行业部门代表、19名消费者代表、7名专家、1名经营者）全票通过皮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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